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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甄啟榮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房屋事務委

員會第十二次會議。  

議程第一項：通過會議記錄  

2 .  委員會通過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第十一次會議記錄，

並無修訂。  

議程第二項：討論事項  

( a )  關注綠置居計劃影響現有公屋輪候情況 (房屋事務委員會

文件 95 /17)  

3 .  何啟明議員介紹文件 95 /17。  

4 .  區美蓮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景泰苑為香港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推出的「綠表置居

計劃 (綠置居 )」先導項目，出售給綠表人士（主要為

公屋租戶及已通過詳細資格審核並領取「綠表資格證

明書」的公屋申請者）。房委會正檢討「綠置居」先

導項目的成效。  

( i i )  在 景 泰 苑 的 857位買家中，有 800位為房委會公屋租

戶。當公屋租戶購買「綠置居」單位後，須交還所居

住的公屋單位，讓署方編配給輪候公屋的人士。這

「一換一」的安排不會減少公屋單位供應。  

( i i i )  房 委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公 布 的 《 長 遠 房 屋 政

策》，按照二零一六年年底的推算，未來十年的公營

房屋供應目標為 28萬個單位。房委會會繼續物色土

地發展公營房屋。  

5 .  梁文廣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建議： ( i )原則上支持房委會

的「綠置居」計劃，但不認同「綠置居」計劃不會影響公屋

單位供應； ( i i )文件 113 /17中提及房委會未來十年將興建 28萬

個公屋單位，惟首五年只會興建約 10萬個，其餘的單位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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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餘下五年內興建，他認為難以實行。他希望署方增加首五

年的興建數目，並繼續覓地以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； ( i i i )「綠

置居」單位的設計及面積與公屋無異，未能改善居住環境，

建議署方作出檢討。  

6 .  譚國僑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： ( i )本港的公屋供應不足，政

府卻仍計劃把火炭的 4  000個公屋單位轉作「綠置居」出售，

漠視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，他表示不能接受； ( i i )認為應規定

「綠置居」單位只可回售予房委會或指定對象，例如合資格

的公屋居民，擔心「綠置居」單位會流入私人市場，長遠影

響公營房屋的供應； ( i i i )認為房委會不應只顧部分公屋居民

的置業需求，忽略「劏房」居民的困難和沉重的租金負擔。  

7 .  何啟明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： ( i )現時樓市熾熱，他擔心若

公屋居民現階段購入「綠置居」單位，日後樓市逆轉，該批

買家將會得不償失； ( i i )建議重建石硤尾邨，釋放剩餘地積比

率，以提供更多公營房屋單位，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。  

8 .  江貴生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： ( i )房屋署在回應中提及中低

收入家庭希望能自置居所，但他認為對這些家庭而言，安居

為先，置業為次； ( i i )「劏房」居民的居住環境非常惡劣，希

望署方能更切實地了解基層居民的經濟能力。  

9 .  區美蓮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署方明白委員憂慮「綠置居」計劃恆常化或會令公屋

的供應量減少，對公屋申請者輪候時間有所影響。

房委會正檢討「綠置居」先導項目的成效，亦會一併

考慮相關事宜。  

( i i )  景泰苑的 857個單位已經全數售罄，當中約九成買家

為公屋居民，他們均須交還公屋單位，這「一換一」

的安排不會減少公屋單位供應。「綠置居」買家日後

亦須遵守相關轉售限制。  

10 .  譚國僑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： ( i )查詢署方如何確保

「綠置居」計劃不會影響公屋的供應量； ( i i )查詢署方是否有

措施減少「綠置居」單位流入私人市場，他認為現時的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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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有效解決問題； ( i i i )房委會有責任提醒公屋居民，他們

在購買居屋或「綠置居」後，便不能再次申請公屋，好讓居

民能作出正確決定。  

11 .  甄啟榮主席表示，知悉委員對「綠置居」計劃有所保留，

請署方回應。  

12 .  區美蓮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「綠置居」先導項目下的轉售限制較居屋的嚴格。房

委會正檢討「綠置居」先導項目的成效，亦會一併檢

視相關事宜。  

( i i )  署 方 規 定 除 非 遇 上 突 發 的 家 庭 狀 況 而 需 要 恩 恤 安

排，否則購入「綠置居」單位的業主不能再申請公

屋。  

13 .  譚國僑議員表示，署方應為公屋居民提供足夠資訊，提

醒他們若購入「綠置居」單位，日後便不能再申請公屋，讓

他們能作出正確選擇。  

14 .  區美蓮女士表示，「綠置居」的申請表格和簡介均有提

及購入單位的市民將失去申請公屋的資格。  

15 .  甄 啟 榮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署 方 將 於 明 年 年 初 檢 討

「綠置居」計劃，惟施政報告在進行檢討前已率先公布火炭

的「綠置居」計劃，認為此舉會影響檢討工作； ( i i )署方應待

檢討有結果後，再討論是否推出火炭的「綠置居」單位，並

就委員提出的意見進行諮詢，而非急於把「綠置居」計劃恒

常化。  

16 .  譚國僑議員同意上述觀點，並表示應再討論是否把公屋

用地用作興建「綠置居」。  

17 .  甄啟榮主席認為「綠置居」計劃不應影響出租公屋的供

應數量，並要求署方公開檢討報告的結果，以便在下一次會

議中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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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強烈要求第 9， 10， 11， 13 座重建 5 人編配兩個單位 (房屋

事務委員會文件 96 /17)  

( c )  要求放寬白田邨 9， 10， 11， 13 座重建 5 人以上家庭編配

(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 97 /17)  

18 .  甄啟榮主席表示由於文件 96 /17、 97 /17與 104 /17的第 6項

性質相近，建議合併討論。委員並無異議。  

19 .  吳美議員介紹文件 97 /17。  

20 .  甄啟榮主席介紹文件 96 /17。  

21 .  蔡文淵先生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房委會新建的屋邨均以既定的標準作規劃設計，無

論 是 受 重 建 影 響 的 居 民 抑 或 正 在 輪 候 公 屋 的 申 請

人，其編配標準均相同。  

( i i )  一如其他近年興建的公共房屋，白田邨新建的住宅

大廈是根據房委會的現行政策，用「構件式單位設

計」，按地盤特色、區內環境及微氣候等考慮元素而

設 計 ， 單 位 的 面 積 和 其 他 同 期 落 成 的 公 共 房 屋 相

若。「構件式單位設計」通用於重建及非重建的項

目，單位的設計不會因重建而有不同的安排。  

( i i i )  房委會會根據現行標準編配單位，即每人的居住面

積不少於七平方米，目前構件式單位的設計共有四

款，包括室內面積的範圍為 14 .1至 14 .5平方米的Ａ型

單位、面積 21 .4至 22 .0平方米的Ｂ型單位、面積 30 .2

至 31 .0平方米的Ｃ型單位，以及面積 35 .0至 36 .1平方

米 的 Ｄ 型 單 位 。 Ｄ 型 單 位 適 合 編 配 給 四 至 五 人 家

庭。  

( i v )  截至本年十二月初，已有約 1  540戶完成資料登記手

續，有關資料會轉交屋邨辦事處核實。  

22 .  區美蓮女士回應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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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根據現行政策，公屋單位的編配標準同時適用於公

屋輪候人士和受重建影響人士。  

( i i )  署方會深入了解有關家庭的狀況，再轉介社會福利

署 (社署 )進行專業評估，並按分戶政策決定是否符合

分戶條件。  

23 .  吳美議員希望房委會認真考慮放寬白田邨五人家庭單位

的編配標準，認為署方有責任了解居民需要及作合適安排。  

24 .  衞煥南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： ( i )署方應為受重建影響的白

田邨居民提供較大的單位，並為有需要的住戶安排分戶或提

供額外單位，以配合大家庭的住屋需要； ( i i )請署方提供轉交

社署跟進個案的數字，供委員參考。  

25 .  蔡文淵先生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署方在編配單位時，會對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和輪候

公屋的居民採用相同標準。不同時期所重建的單位

雖然設計會有不同，面積會有少許差異，但編配準

則卻不會改變。由於公屋設計會不時改良更新，故

此不同年代的單位設計和面積都會有所不同，但編

配準則卻不會改變。  

( i i )  白田邨五人家庭將獲編配最大的單位，至於六人或

以上的家庭，署方會因應手頭上的資源，讓有關家

庭揀選兩個單位。  

( i i i )  署方會適時公布蘇屋邨第二期單位的資料，讓受重

建影響的白田邨居民了解及決定是否參與提早調遷

計劃。  

26 .  區美蓮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房屋署在處理分戶申請時，會先評估申請人提出的

理由、家庭狀況、資產和收入，以決定他們是否符

合初步的申請標準。  

( i i )  如涉及家庭不和、糾紛或家庭成員相處問題，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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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會把個案轉介社署作評估，再按照社署的專業意

見，審慎考慮是否批准申請。  

27 .  衞煥南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查詢： ( i )希望署方清楚界定

白田邨是重建項目還是清拆項目，認為重建過程中會牽涉很

多糾紛，希望署方理解居民的處境，為擠迫戶提供協助； ( i i )

擔心分戶個案交由社署跟進會令處理時間延長，要求署方妥

善安排。  

28 .  甄啟榮主席查詢署方可否提交處理分戶工作的時間表。  

29 .  區美蓮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房屋署在處理分戶個案時通常會先了解申請人的家

庭入息和資產，再考慮是否需要轉介社署跟進。  

( i i )  在白田邨重建計劃中，房屋署 目前已收到重建組轉

介的 1  600多個登記個案，當中約有 100個租戶要求分

戶。由於每個個案的複雜程度及牽涉問題均不同，

署方會盡力處理及密切監察進度。  

30 .  甄啟榮主席提出以下意見： ( i )認同分戶問題複雜，署方

需要較長時間處理； ( i i )希望署方酌情安排兩個單位予受白田

邨重建影響的五人家庭； ( i i i )提出一項臨時動議，和議人為

吳美議員，內容如下：「本會要求放寬白田邨第 9， 10， 11，

13座重建 5人家庭編配兩個單位。」  

31 .  衞煥南議員表示，文件 97 /17提及「 5人以上家庭」，查

詢為何臨時動議會變成「 5人家庭」。  

32 .  甄 啟 榮 主 席 表 示 ， 五 人 以 上 家 庭 將 自 動 獲 編 配 兩 個 單

位。  

33 .  衞煥南議員認為臨時動議中沒有列明「 5人以上家庭」，

與討論文件的內容不符，並提議休會 3分鐘討論。  

34 .  甄啟榮主席表示，同意將臨時動議中的「 5人家庭」改為

「 5人以上家庭」。  



 - 9 -  

35 .  吳美議員建議把臨時動議的內容改為「本會要求放寬白

田邨第 9， 10， 11， 13座重建及放寬 5人以上家庭編配」，認

為既然六人家庭將獲編配兩個單位，希望署方以更寬鬆手法

處理五人家庭的申請。  

36 .  甄啟榮主席認為吳美議員的建議涉及兩個議題，並宣布

休會 3分鐘。  

[委員會休會 3分鐘。 ]  

37 .  甄啟榮主席表示，由於在席委員未達會議的法定人數，

因此秘書處根據《深水埗區議會常規》傳召委員到場。  

[委員會休會 30分鐘。 ]  

38 .  甄啟榮主席表示，由於在席委員未達會議的法定人數，

他宣布流會。  

39 .  譚國僑議員對有建制派委員不進入會議室而導致流會，

表示遺憾。  

 

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八年二月  

 


